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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786 8,537
銷售成本 (238) (2,089)

  

毛利 1,548 6,448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之虧損淨額 5 (92,764) (143,785)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3,555 –
採礦權之減值虧損 8 – (57,000)
撥回採礦權減值撥備 8 73,000 –
出售附屬公司及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收益 – 17,531
其他收入 5 1,925 2,121
行政開支 (36,444) (34,253)
融資成本 (105) (102)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溢利 – 2,134

  

除稅前虧損 (49,285) (206,906)
所得稅開支 4 (18,706) –

  

期間虧損 5 (67,991) (20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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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7,991) (205,305)
 非控股權益 – (1,601)

  

(67,991) (206,906)
  

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7.5)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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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67,991) (206,906)
  

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742 (661)
出售附屬公司及一家共同控制企業 
 之重新分類調整 – (12,10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18,021) (15,910)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14,279) (28,678)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82,270) (235,58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2,270) (233,983)
 非控股權益 – (1,601)

  

(82,270) (23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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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07 10,79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 228,774 258,380
 其他資產 2,205 2,205
 交易權 – –
 採礦權 8 315,000 242,000

  

554,986 513,381
  

流動資產
 存貨 908 89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56,647 64,431
 已付訂金 10 300,000 –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293,741 352,974
 應退稅項 217 312
 以獨立信託賬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11,243 61,217
 銀行結存及現金 29,787 360,528

  

692,543 840,35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3,167 65,580
 應付稅項 260 34
 撥備 12 8,000 8,000

  

31,427 73,614
  

流動資產淨值 661,116 766,7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16,102 1,280,122
  



– 5 –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8,750 60,500

  

資產淨值 1,137,352 1,219,62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94 3,894
 儲備 1,130,074 1,212,3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33,968 1,216,238
非控股權益 3,384 3,384

  

權益總額 1,137,352 1,219,622
  

附註：

1. 編撰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若干金融工具乃以公允值計量。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撰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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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於此等財務報表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時尚未
能評定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個營運部門 — 貨品貿易、提供融資、經紀及證券投資，
以及開採及銷售礦物。該等部門乃本集團申報主要分部資料之依據。

就評估分部之間表現及資源而言，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
部應佔業績與資產及負債：

分部營業額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並無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中央行政成本、董事酬金、融資成本、分佔
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溢利及所得稅抵免或開支賺取之溢利或招致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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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品貿易 提供融資
經紀及

證券投資
開採及

銷售礦物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外部銷售 – 329 1,457 – – 1,786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 – – 15 – (15) –      

總計 – 329 1,472 – (15) 1,786
      

業績
分部業績 – 168 (92,410) 69,693 – (22,549)
未攤分企業收入 3,555
未攤分企業開支 (30,186)
融資成本 (105) 

除稅前虧損 (49,285)
所得稅開支 (18,706) 

期間虧損 (67,991)
 

撥回採礦權減值73,000,000港元已計入開採及銷售礦物分部之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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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品貿易 提供融資
經紀及

證券投資
開採及

銷售礦物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外部銷售 – 4,978 2,121 1,438 – 8,537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 – – 52 – (52) –      

總計 – 4,978 2,173 1,438 (52) 8,537
      

業績
分部業績 (32) 4,738 (143,825) (61,202) – (200,321)
未攤分企業收入 17,728
未攤分企業開支 (26,345)
融資成本 (102)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溢利 2,134 

除稅前虧損 (206,906)
所得稅抵免 – 

期間虧損 (206,906)
 

*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乃按成本加交易雙方同意之邊際利潤基準計算。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51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5 –
  

456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8,250 –

  

期間稅項開支總額 18,706 –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就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而言，中國企業所得稅以稅率25%

計算（二零一二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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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8,425 7,96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8 182
  

總員工成本 8,643 8,150
  

攤銷採礦權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44 2,412

匯兌虧損淨額 5 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1,688
  

並已計入：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來自：
 銀行存款 4 5

 其他貸款及應收款項 1,728 1,264  

總利息收入 1,732 1,269

雜項收入 193 852  

1,925 2,121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已變現虧損淨額 (2,881) (18,963)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未變現虧損 (89,883) (124,822)  

(92,764) (14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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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7,991) (205,30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89,421 372,661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期內之平均市價而視為具反攤薄效應，因此所呈列截至二
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相同。

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指本集團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上市證券
指本集團於YTC Resources Limited（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之上市投資。上市投資
乃根據相關交易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以公允值計算。

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非上市證券指本集團於私人實體HEC Capital Limited（「HEC」）發行之
非上市股本證券投資，就已識別長期策略持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目前
擁有36,500,000股HEC股份，相當於HEC全部已發行股本約4.09%。

於初次及其後確認時，於非上市證券之投資按公允值計算；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並無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公允值變動（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HEC股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經參考HEC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之未
經審核財務報表得出。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與民豐企業控股有限公
司（「民豐企業」，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279））及Dynastic Union Limited（「買方」）
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按代價16,140,000港元向買方出售民豐證券有限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8.77%。有關代價已透過 (i)現金5,115,000港元；及 (ii)按發行價每股0.105港
元向賣方發行及配發105,000,000股（於進行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生效之民豐企業股本重
組前）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民豐企業新股份之方式支付。該項交易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二十八日完成。有關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之公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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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完成後，已錄得出售民豐證券有限公司之收益約3,555,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收回金額，並認為毋
須作出進一步減值虧損。

8. 採礦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採礦權指位於中國廣東省之礦山（「礦山」）之採礦權牌照。採
礦權牌照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到期，並正辦理重續程序。本集團自中國律師取得
之法律意見，指 a)概無可能影響重續採礦權牌照之重大法律申索或訴訟；及b)根據中國
法例及規例，本集團重續採礦權牌照概無可預見之法律障礙。本集團預期，將於二零
一三年十月取得經重續之採礦權牌照。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連南縣大麥山礦業場發生嚴重地質災害。於二零一二年二
月十六日，連南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發出通知，宣佈縣內有關部門會全面審查所有採
礦業務，並下令暫停連南縣所有採礦業務直至另行通知及╱或獲當局批准為止（「指令」）。
本集團連同鄰近其他之採礦業務營運者不時向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當局」）查詢何時解除
指令。據本集團代表與當局商討所得，預期指令將於不久將來獲解除，且有可能於未來
數月解除，惟截至本公佈日期，當局尚未就何時解除指令給予具體及明確指示。就此而言，
本集團將繼續與中國當局跟進事態發展，並就於不久將來重新展開採礦業務作出必要準
備。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華南地區降雨連綿不絕，大雨引發洪水泛濫及山泥傾瀉，導致礦
山之相關基建設施及連接礦山與高速公路之一段道路出現嚴重損毁。有關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九日之公佈。

有限可使用年期採礦權採用按實際產量除以礦山估計探明及推定礦物總儲量釐定之單
位生產法計提攤銷。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採礦權作出攤
銷撥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採礦權牌照公允值按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
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釐定，假設本集團可以無限期續領採礦權牌照直至所有探明儲量已
獲開採。鑒於鐵礦產品市價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有所上升，礦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之價值亦隨之上漲，導致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撥回採礦權減值約
7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減值虧損：5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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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40,460 42,468
減：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1,490) (1,490)

  

38,970 40,978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18,033 23,809
減：其他應收賬款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356) (356)

  

17,677 23,453
  

56,647 64,431
  

應收賬款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孖展賬戶客戶 33,922 37,125
 現金賬戶客戶 5,747 4,411
 其他 297 297

  

39,966 41,833
  

採礦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494 635
  

40,460 42,468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付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本集團採礦業務產生之應收賬
款均在六十日內到期。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7,099 1,565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691 1,479
超過九十日 32,670 39,424

  

40,460 4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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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付訂金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建議收購一組主要於中國從事（其中
包括）鐵礦開採業務的公司（「建議收購事項」）訂立買賣協議。本集團已就建議收購事項向
賣方支付訂金300,000,000港元，有關訂金須於一旦終止建議收購事項時不計利息全額退還。

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
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之公告。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13,223 61,91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944 3,666
  

23,167 65,580
  

應付賬款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金賬戶客戶 4,427 5,032

 結算所 28 3,430

 孖展賬戶客戶 8,361 53,043
  

12,816 61,505
  

採礦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407 409
  

13,223 61,914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付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應付孖展客戶之款項須按要求
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來自採礦業務之應付賬款均在六十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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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7,736 57,868

六十一至九十日 28 64

超過九十日 5,459 3,982
  

13,223 61,914
  

12. 撥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間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之附屬公司，
可能需就若干被指稱由其前僱員進行之不尋常交易而須對若干第三方負上責任，涉及總
額約9,250,000港元。該附屬公司最初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向相關執法機構彙報有關事宜。
該前僱員於二零零九年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江蘇省中級人民法院就一名個別人士向該
附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索償人民幣1,103,000元（相當於1,359,000港元）另加利息。已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以人民幣600,000元（相當於730,000港元）解決索償並自撥備中扣除（其中1,250,000

港元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該個別人士作出撥備）。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該個別人士所作餘下撥備520,000港元以雜項收入形式
撇銷。

根據初步法律意見，該附屬公司亦可能須就由其前僱員進行之指稱不尋常交易而被執法
機構要求作出最高達10,000,000港元之罰款。截至報告期末，附屬公司並無遭到罰款。由
於執法機構對事件之調查工作仍在進行，董事無法就事件結果作出合理的預測，故此，
10,000,000港元之可能最高罰款額被視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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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可供分派之儲備。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之摘要

本公司核數師已修改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
務報告之審閱結論，摘要如下：

「結論

根據本所之審閱工作，本所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所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公平地呈列 貴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

強調事項

在上述結論並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本所謹請股東垂注 貴集團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附
註11#。誠如當中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貴集團礦
山之相關基建設施及連接礦山與高速公路之一段道路因大雨引發洪水泛濫及
山泥傾瀉而受到嚴重破壞，加上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自二零一二年年初起下令
暫停 貴集團以及連南縣內所有採礦業務（「指令」）直至另行通知。截至二零
一三年中期報告之報告日期止，當局尚未公佈指令之解除日期。根據 貴集
團可獲取之資料， 貴集團預期指令將於不久將來，且無論如何將於二零一三
年年底前獲解除。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按已貼現現金流量方式以及基於指令將於二零
一三年年底前獲解除之假設， 貴集團之採礦權獲估值為315,000,000港元。倘
解除指令或礦山維修工程竣工遭進一步延誤，則 貴集團採礦權之價值可能
會受影響，且 貴集團可能因而須就採礦權之減值虧損額外計提撥備。」

# 即本中期業績公佈附註8。

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
67,99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05,305,000港元）及每股虧損約17.5港仙（二零一二年：
55.1港仙）。儘管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於提供融資分部錄得盈利及就撥回採礦權
之減值獲得收益，但由於確認本集團證券投資業務之有價證券投資之未變現
虧損，故本集團整體仍錄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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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業務包括貨品貿易、提供融資、經紀及證券投資以及
礦產業務。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下跌約79%至約1,78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8,537,000港元），而毛利減少約76%至約1,54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6,448,000港元）。

貿易業務

由於本集團之貿易業務並不活躍，故於回顧期間並無產生任何營業額（二零
一二年：無）。儘管本集團過往期間一直專注於發展其他業務，但日後仍會繼
續物色合適貿易業務商機。

融資業務

融資業務產生之利息收入及經營利潤分別減少約93%及96%至約329,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4,978,000港元）及約16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738,000港元）。兩者
有所下跌，主要歸因於貸款予客戶的平均結餘金額較去年同期為低。本集團
之政策為定期檢討貸款組合及所收取貸款利率，以爭取最高之業務回報。

經紀及證券投資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經紀及證券投資業務之營業額（主要為本集團證券經紀分部之
經紀及佣金收入）減少約31%至約 1,45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121,000港元）。
該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間透過參與本集團客戶之集資活動獲得之佣
金收入減少所致。

儘管證券經紀分部錄得溢利，由於確認證券投資虧損淨額約92,764,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143,785,000港元），此業務於回顧期間仍錄得整體虧損約92,41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43,825,000港元）。證券投資錄得經營虧損乃因本集團就投
資持有之多項上市證券市價下跌所致。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
市證券投資組合之市值約為293,741,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2,974,000港元）。

礦產業務

礦產業務為本集團其中一項主要業務。本集團之混合金屬礦（「礦山」）位於連
南縣東南約39公里，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山聯鄉白帶頭村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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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約1.6公里，佔地約0.4197平方公里。根據技術報告所載由湖南省地質礦產勘
查開發局四零八隊編製之一項地質研究，礦山之估計鐵資源約為1,627,400噸，
平均品位約44.71%至61.86%。此外，亦有少量銅、鉛及錫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連南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發出通知，下令暫停
連南縣境內所有採礦業務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指令」）。期內礦山之礦產業務
因指令而嚴重受阻。本集團曾向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當局」）查詢何時解除指令，
以便恢復礦產業務。據本集團代表與當局商討所得，預期指令將於不久將來
獲解除，且有可能於未來數月解除，惟截至本公佈日期，當局尚未就何時解
除指令給予具體及明確指示。本集團將在有需要時就礦產業務之任何重大進
展另行刊發公佈。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華南地區降雨連綿不絕，大雨引發洪水泛濫及山泥傾瀉，
對礦山造成嚴重破壞。連接礦山與高速公路之一段道路及部分高速公路亦出
現嚴重損毁，令前往礦山之交通受阻。本集團必須進行搶修，清理充斥砂泥
之礦山及修復礦山之基礎結構及相關設施。此外，中國政府亦須進行緊急工
程重鋪崩塌之道路及公路，設法恢復前往區內各處之交通。過去數月連場豪雨，
進一步延誤有關維修工程。倘天氣情況不再阻礙維修工程，本集團預期連接
礦山與高速公路之道路工程將於二零一三年最後一季完竣。

受指令及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連場豪雨影響，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礦產業務並未
錄 得 任 何 營 業 額（二 零 一 二 年：1,438,000港 元），但 整 體 錄 得 經 營 溢 利 約
69,69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經營虧損61,202,000港元）。礦產業務錄得經營溢利
之主要原因為鐵礦石產品市價上漲，因而撥回採礦權之減值73,000,000港元。

業務展望

根據環球主要經濟研究員預測，全球經濟增長前景仍未明朗，來年仍然低迷。
可能影響全球經濟復甦進程的多項下行風險依然存在。該等風險包括新興市
場（包括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持續放緩、低需求及缺乏信心導致歐元區持續衰退，
以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經濟復甦步伐可能遜於預期。此外，預期美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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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貨幣政策或會導致財政狀況緊張及持續資金流向逆轉，因而導致金融市
場波動加劇，並對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造成重大障礙。雖然該等市場不明朗因
素預期於中短期內仍然存在，本集團預期，全球經濟活動將可於二零一三年
稍後時間及二零一四年逐步恢復增長勢頭。

回顧期內礦山之礦產業務因連南瑤族自治縣政府下令暫停礦產活動而嚴重受
阻。據本集團代表與當局商討所得，本集團對於指令將於不久將來獲得解除
抱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繼續與當局跟進，並為礦產業務於不久將來恢復營運
作好準備。本集團對資源及礦產業務之長遠發展充滿信心。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及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訂立一項買賣協議及一項補
充協議，內容有關收購Mega Marks Limited（「目標公司」，連同其附層公司統稱「目
標集團」）。目標集團主要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從事鐵礦開採及礦石加工
業務。董事會相信是項收購可為本集團提供增長機會。由於需要更多時間落
實將載入有關公佈之資料，交易詳情容後公佈。

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並無其他重大事項。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已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聘核數師審閱。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條文第E.1.2條第一部分之守則條文除外，董事會主席張國慶博士因其他
事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大會」）。
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大會主席身分與其他董事會成員，連同審核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所
有其他成員出席大會。本公司認為出席大會之董事會成員及審核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以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就能力及人數而言足以於大會上回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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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在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慶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張國慶博士（主席）、陳書達先生、
吳倩君女士、Lee Jalen先生、陳亞非先生及李鋈發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潤權博士、黄順來先生及胡超先生組成。


